
湛社保（2018] 168号

火J二做好异地就I矢登记箭案I：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：

   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异地就医登记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切实做

好当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[2018]6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

记规程（暂行）的通知>》（湛社保[2018] 147号）精神，现就

有关登记备案工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 、 加 强 业 务 学 习 ， 做 好 舆 论 宣 传 工 作 。

    各县（市）社保局应加强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和经办规程学

习，派专人负责异地就医登记业务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相

关减证便民政策，做好舆论宣传工作，引导异地就医人员积极

备案，多渠道备案。



    二、进一步规范备案手续，简化流程，优化服务。

    在“关于印发<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规程（暂

行）的通知>》（湛社保[2018J 147号）基础上，进一步梳理业

务流程，精简备案手续，扩充备案渠道，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

异地备案。

    （一）实行承诺补充制。

    对拟赴异地工作或居住的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

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所需的证明材料仅限就医地居住证，实行承

诺补充制。允许上述两类人员如无居住证，也可先行办理异地

就医登记手续，有效期为自办理之日起7个月内有效，并书面

承诺在就医地取得居住证后及时补充（详见《关于做好外出农

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）。

    （二）简化跨省备案手续。

    针对部分长期异地居住的符合跨省异地就医登记条件参保

人，在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时未能提供社会保障卡进行“卡鉴权”

确认的，积极创造条件，可通过电话（传真），网络等多种渠道，

先为其办理异地就医登记，再发送其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

件到指定邮箱（sb3619@163．com），由市局统一为其完成社会保

障卡“卡鉴权”确认。

    （三）取消身份证复印件。

    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群众办事有关堵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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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通知》精神，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时，确认申办人身

份证原件后，一律不需要申办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；有代办人

的，复印代办人身份证。

    （四）取消就医地有关证明．

    （一）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凭单位的派驻证明办理异地就医

登 记备案，取 消驻外机构 代码证或营 业执照复印 件。

    （二）公司劳务派遣异地工作人员（含人力资源公司），提

供派遣证明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，取消异地被派驻公司出具

的事实劳动关系证明。

    （三）异地脱产学习预计超过6个月的，凭单位人力资源

劳 资 部 门 的 相 关 证 明 ， 取 消 异 地 学 校 就 读 证 明 。

附：

1．关于印发《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规程（暂

  行）的通知（湛社保[2018] 147号）

2．关于做好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异地就医登记

  备 案 工 作 的 通 知 （ 湛 社 保 E2018J 167号 ）

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    2 018年 8月 24日



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文件

    湛社保[2 018]  147号
    ___．_-______．-____一
  关于印发《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
    登 记 规 程 （ 暂 行 ） 的 通 知 》

各县（市、区）社保局：

   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异地就医登记管理工作，根据《转发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

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C2017] 355号）的要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拟定了《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

登记规程（暂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规程做好参保人的宣传

解答及业务经办工作。

    此规程自201 8年5月1日起执行。

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    2 01 8年4月2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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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．单位内退的，需提供内退证明。

    4．投靠直系亲属或配偶的，提供直系亲属或配偶的异地户口

本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双方关系证明（结婚证、户口本或公

安机关、村居委、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）。

    （三）常驻异地工作人员

    1．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凭单位的派驻证明和驻外机构代码证或

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

    2．公司劳务派遣异地工作人员（含人力资源公司），需提供派

遣证明；有被派驻公司的，须提供被派驻公司出具的事实劳动关

系证明。

    3．异地脱产学习预计超过6个月的，凭单位人力劳资部门的

相关证明和异地学校就读证明。

    4．特殊情况的野外、海上平台、办案人员（公、检、法、军）

短期的国内的派驻工作等，凭单位证明。

    （四）异地转诊人员

    因病需转诊至异地就医的，市区参保人凭三类定点医院或县

（市）人民医院出具的转院证明，  （需跨省联网医院直接结算的

异地就医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卡）由出具证明医院办理异地就医转

诊登记手续。

    三、异地就医登记时效

    （一）异地就医人员原则上须在就医前办理异地就医甓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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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规程

    （暂行）

   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登记备案工作

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

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C2014J 93号）  ，“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、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

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[2017J 355号）等规定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

    一、适用险种及办理范围

    本规程所称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，适

用于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

医参保人（以下简称“异地就医人员”）。在符合以下条件时，省

内和跨省异地就医人员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（到北京、天津，上

海、重庆，海南、西藏和新疆兵团就医，备案到就医省份）；享受

特门资格的，再选择就医地1家医院作为门诊特定病种定点医疗

机构。在我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下列人员，可申请办理异地就

医直接结算登记备案：

    （一）异地安置退休人员

    退休 后 在异 地 定居 并 且户籍迁入定居地的人员。

    -2一



  （二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

  异地长期居住生活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和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

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、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人员、单位内退人员。

  （三）常驻异地工作人员

  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（学习）连续达6个月以上的人员。

  （四）异地转诊人员

  参保人因病情需要由我市三类定点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门诊

或 住 院 转 院 到 异 地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就 医 的 人 员 。

    以上异地就医人员在按照规定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后

在就医地上线的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与我市同级别医疗机构相

同报销标准直接结算。

    二、办理所需资料

    参保人申请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时，提交参保人社会保障卡原

件及复印件，代办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并按

以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（所有复印件要求A4纸）；单位及其他部

门等出具的凭证须加盖公章。

    （一）异地安置退休人员

    提供异地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

    （二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

    1． 提 供 异地 户 口本 或居 住 证原 件 及复 印 件。

    2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的，需提供自主择业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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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先行就医的，可在出院结算前向参保地

社 保 经 办 机 构 提 交 资 料 申 请 补 办异 地就医登记 手续。

    （二）经办部门凭参保人提供的居住证和单位证明的有效期

办理异地居住就医登记。当居住证到期或驻外工作、学习时间结

束时，异地就医登记自动失效。

    （三）异地转诊登记须由出具转诊证明的定点医院在出院后1

个月内办理，自转院登记起6个月内有效。中途变更转诊医院需

向本市三类定点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重新申请办理异地转诊登记

    （四）当参保人选择就医地l家医院作为异地特门定点医院后，

原 参 保 她 的 定 点 医 院 的 特 门 待 遇 资 格 自 动 取 消 。

    四、异地兢医登记变更及取消

    参保人或代办人携带参保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代办的同

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）、Ⅸ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

表》，到业务窗口填写(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》申请办理

变更异地特门定点医院或取消异地就医謦记备案手续；参保人变

更就医地市的，按本规程重新申请办理。

    五、办理流程

    1．符 合办理条件的异地就医人员，提交资料申请。

    2．经办机构审核，资料齐全、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当场受理，

并按业务系统中异地就医登记的操作要求，做好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，打印Ⅸ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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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．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打印正确的《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

表》-武两份，双方签名确认并加盖印章，一份参保人存留，一

份经办机构留档．

    4．归档：参保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及《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表*接广东省社保局有关档案要求进行归档。

    六、异地就医人员待遇标准

    异地就医人员待遇标准按照《关于调整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异

地就医待遇的通知》（湛人社C2016D 400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我市城

镇职工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待遇的通知》（湛人社(2017J 53号)执

行．未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的器官移植术的参保人异地就医待

遇标准参照本地报销待遇执行。

附件：1．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

    2．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



附件l

广东 省异地兢医登记备案表
鲁鬟蛆号

    烛名     性J辛】 险钟

．职工区保
．城’詹民巨儡

．t■后氏匮儡
、f采畚

  人员曩别

I．再地壹，退休人员
2．鼻|岜长期暑隹，L具

3，1 tf7地工作 更̂
{．乒地Nit』、员

    量记冀荆
    1，新增

    2．变夏

牡仝儡稚，焉
牡鲁慑证卡卡号

    （可连）
    ●儡地
  重量住址

  鼻地联皋地址

  囊■电话1   囊量电话2

  转住省
  ‘市、西）

    地区
  （市．州）

  善（互）

  是吾巳中请
门，特熏搠婶

鼻地持志r，皇蕞甚睫名肄

    ■■■示
    l鼍省暑地麓匿执行麓量地日录．}慑地起付蛊封1I盘夏主甘比例：痔省再垃麓匡执  重地日
曩、●镰地起付矗N珥囊A支甘*14，田喜地目录t=1．i长簟#与粤}慑地报*可性存在*逼盖．
,■fjt现 ．̂
    2．办理鲁蠢时直接●熏劐麓薹地市最窖量．}慑人员慨鲁瘸惜，，詈住地，交丑簟情l兄．N主
藏匿地舞通竹膏省宣 睡̂叶吒椅住19E麓基．
    3．劓北京、走章，上溥，    、潭膏．酉t和新疆兵田t匿．●  t臣省r jP rr．
    4 j接埋直办基登记●羹手壤，矗在载重地I|窖内（辟省）直警■算定点置疗叽拘发生的匿婶■
用，接}保地现有曩宣办毫．

‘盎，

    车凡
（蕞妥托 ’̂
    签名

    ■裹av

    l=c下内窖由●慑●皇噩办机构珥写

  材鼻羹量

口l户口兰至鼻地{户口末t鼻静证C仕囊复印桦：    cj4．#擎证明甘辩；

D2巳办理居住证：提黉居住证t蔓印斗；    口5书面熏请书
口3．●位提供证啊；

●  t期
口l长崩盲靛    口2．f保壤鼻单庹内育蚊

n'膏■■．p．十栅，    年  月    a车    .____ -月____日

置办帆椅：    聪景电{j 垃痔人；    妊办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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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

社保局

本 人     ， 身 份 证 号 码

为本地口／异地口(

因

为

为

口变更原特门定点医院

一市）就医参保人，现

申请：

口变更原异地就医登记地

邙l窀，

口取消异地就医登记．

附件：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口

    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口

    申请人委托书口

申 请 人

代 办 人

中请日期

枣|警



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文件

湛社保[2018] 167号

关于做好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

   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：

    为确保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离开参保地前能及

时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湛江市基本医

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规程（暂行）的通知>"（湛社保[2018]

1 4 7号）精神结合省厅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要求，对拟赴异地工作

或居住的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申请异地就医登记备

案，实行承诺补充制，允许上述两类人员如无居住证，也可先

行办理异地就医登记，有效期为自办理之日起7个月内有效，

并书面承诺在就医地取得居住证后及时补充。具体经办要求如

下：

    一1



  一、身份确认．

  （ 一）外 出农民工为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

保人，并申请异地就医登记备案的人员。

    （二）外来就业创业人员为本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 的 参 保 人 ， 并 持 有 异 地 身 份 证 或 户 口 本 的 人 员 。

    二 、 参 保 人 按 要 求 填 写 《 异 地 就 医 登 记承 诺书》。

    三、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时，系统“备注”项须注明参保人

为“承诺补充居住证”。    ．

    四、参保人当自办理之日起7个月内及时通过窗口、传真

及网络等渠道补充就医地居住证的，撤销参保人“承诺补充居

住证”备注，设置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有效期为居住证的有效期。

    五、参保人当自办理之日起7个月内不及时补充就医地居

住证的，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自动失效。

附：异地就医登记承诺书

湛江 理局



撼’等

本人

异地就I羞登记承诺B

社保局

身份证号码

为口外出农民工口外来就业创业人员。由于办理异地就医登记

备案时，未能按要求提供就医地有效居住证，现本人郑重作出

如下承诺：

    一、本人已7解无居住证先行办理异地就医登记的有效期为自办理

之曰起7个月内有效。

  二、本人保证按照规定，自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之日起7个

月内及时通过窗口、传真及网络等渠道向你局补充就医地居住证。

  三、本人愿意遵守异地就医登记7个月内不及时补充就医地居住证

的，已产生的报销费用．原则上按湛江市异地就医报销政策追偿的规定。

  四、本人承诺提供的各项证件均为真实、有效。

  五、如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  （ 本 承 诺 书 一 式 两 份 ， 经 办 机 构 和 参 保 人 各 执 一 份）

承诺人（签字）

日  期：




